关于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验收结果的公示
根据《福建省2018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方案》要求，晋江市芯歆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已建成并提交验收申请。我局委托专家组于2025年12月06日开展实地验收，现将验收结果进行公示（详见附件），公示时间从2026年2月2日起至2月6日止，欢迎广大群众对验收情况进行监督，若有异议请致电或以其他形式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
联系电话：85622173

传        真：85626269

时        间：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附件：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情况表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2月2日

附件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建成情况表

	序号
	实施主体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
	联系人
	项目总投入（万元）
	拟补助省级资金（万元）
	备注

	1
	晋江市芯歆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龙湖镇仑上村
	蔬菜冷藏保鲜库一座，库容568.62立方米；蔬菜清洗生产线一条
	洪雅珊
	139.7316
	41
	

	合计
	
	
	
	
	139.7316
	41
	


